
西 
文
記

徒 
華
保 F
羅曾怠林鍾周初 

鍾超 敗耀啟世:冊 
區然榮沛莊然堯磽
業
曾岑聶方 

林 永 志 
南準和恩榮
奠K鄭梁陳鄭 
煜慶 将 
南仰旺羣廷

林貝 
穂列 廣J

帥上 省晚控人■故有即 
是星會由串I，嘍自駕自 
H期計用1謀電:❽罰車罰 
特已員事盜“城款違欵 
上定市裁去安銀公例五 
訴監 蔑判堪省 
於二：，所銀前

. _行」者元
於二：，所銀前案 
控年被判行副關

、。 。，） 
吾幷 
即解訴幷控官欵會係

院罰僞無項計人 將釋
欵報滑及官判各衆 
六堪氏保王罪人人
十銀判証利 懲稱
萬行監金馬A 戒二
不數兩\杜者E:若 

目年案氏郞 余吾
茶c、。。反目豕

、） 
C 
其 
律 。。乂是被卄 犯人

湯李黄 
済 

覺國松
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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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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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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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要

啟

事

公
啟
者
本
籌
辦
處
承
各
界
僑
胞
及
本
邑
各
梓
里
之
贊
助
収
獲
優 

異
成
績
至
深
感
謝
茲
者
倡
建
員
蕭
悔
塵
女
士
已
定
期
歸
國
從
事 

建
築
本
篇
辦
處
同
人
以
女
士
歸
國
籌
建
伊
始
需
欵
必
殷
故
不
敢 

怠
慢
恐
礙
醫
院
進
行
特
行
集
議
結
束
一
切
手
續
已
於
本
月
卄
貳 

n

將
存
欵
滙
港
幣
八
千
二
百
間
用
香
山
公
醫
院
名
貯
於
香
港
工. 

商
上
海
廣
朿 
-:
銀
行
以
備
蕭
女
士
歸
國
時
取
用
至
於
該
欵
存
貯 

及
提
支 Z
辦
法
均
由
本
處
同
人
商
議
妥
善
可
保
萬
無
疎
虞
誠
恐.

籌
辦
處
有
觀
望
不
前
之
態
致
碍
公
醫
院
建
築 

籌
辦
處
価
欵
之
辦
法
詳
列
於
上
俾
衆
週
知 

理
先
生
鑒
茲
夾
上
滙
票
壹
紙
該
港
銀 

即
照
時
價
代
轉
雙
亳
銀
用
香
山
石
岐
公
將
院 

人
等
爲
遵
照
三
藩
市
總
籌
辦
處
議
案
辦/
故 

人
等
付
返
之
款
均
須
照
下
列
辦
法
辦
理

香
港

囘
正
収
到 

名
義
貯
住 

此
次
及
將 

㊀
 
存
欵

./
一名
爲
用
工

公

醫

院
.

㊁
 
存
欵
定
爲
短
期
儲
蓄

㊁
 

無

社
潮
及
何
人
均
不
能
提
支
此
欵
及
此
欵
上
利
息
必 

右
岐
之
处
築
香
山
石
岐
公
醫
院
辦
事
處
成
立
歯
如 

塵
女
士
親
自
聯
同
該
辦
事
處
人
員
二
名
或
三
名
到 

將
該
數
人
及
蕭
女t
之
名
在
貴
行
註
册
然
後
此
數 

爲
該
欵
之
管
理
人
及
須
彼
等
聯
名
方
可
提
支
此
欵 

—未
親
與
石
岐
建
築
香
山
石
岐   

>
醫
院
辦
事
處
人 

行
將
名
註
册
之
前
此
欵
仍
歸
助
人
等
管
理 

之
照
片
爲
蕭
女
士
之
、小
影
他
日
彼
到
貴
行
時
須
人

㈣
 
若
蕭
女 

員
到
貴 

⑥
英
文
函
内 

相
相
符

有
未
盡
善
之
處
及
紙
水
幾
何
還
望

示
知

Y
、
，
鑫

叶

華

會

館
 

二
:

急

崇

義

劇

社

鳴

謝

，
廣

..
吿
 

•"

•
，

崇
義
劇
社
演
劇
籌
款
半
充
劇
社
開
辦
費
半
交
中
華
會
舘
滙
賑
祖. 

國 水
災
茲
將
購
名
染
票
者
芳
名
列
左 

丿 

林
煥
廷 
梁
裕
昌 
林
葆
恆 
郭
天
善 
二
埠
新
勝
舘 

二
埠
源
來
館 
奇
珍
餐
館 
劍
馨
女
士 
每
名
五
元 

亞
蘇
女
士 
何
蕙
憐
女
士• 
潘
仲
謙 
每
名
三
員•

：

芳 
記 
鄭
慶
棠 
金
利
源 
環
球
公
司 
朱
廣
煒 
李
世
瑞
， 

隆
宏
基 
月
華
女
士 
程
大
妹
女
士 
每
名
二
員•
.

「
'.1--:. 

青
謀 
梁
遠
彰 
鄭
椿
澤 •陳 
榮 
鄭
榮
芬
，
羅
分
波
「 

他 
帝 
陳
熾
倫 
鄭 
强 
.鄭 
品 
林
泗
榕 
澤
：
粉•:
 

陳均一 
鄭
養
 
馬
達
朝.
周
成
鋸 
馮
昌
瀾 
趙
卓
犠 

鄭
振
秀 
孫
正
邦 
林
溢
南 
李
桂
妹
女
士 
吳
照 
陳
富
華& 

班
銓
忠
梁
任
黃
慶
羣 
李
壽
 
黄
連
笋 
、阮 
敝
， & 

通
洽
劉
帝
公
阮
有
劉
蟾
何
，根
•
■
«
#
 

吳
銘
輝 
郭
桂
標 
鄭
玉
華 
郭
泗
容 
殷
成 
楊
，.
祿.盆 

黄
金
海 
鄭
仲
虞 
李
叙
常 
子
容
 
修
金 
胡
、連J
S
 

益 
潤 
鄭
玉
謙 
龐
海
 
鄭
慶
坤 
繆
溢
佳 
，鄭
官
蹴:
总 

黄
敏 
曹
振
松 
鄭
根
林
焯
李
超
羣
 
楊
：％
.
 

林
焯
元 
陳
金
比 
梁
惠
彬 
鄭
燦
華 
鄭
連
開
：
譚 
，励
广
晶 

笛
民
廣
、郭
金
扶 
何 
寬 
陳
社
儀 
林
叁
有 
賢 
輝 
二， 

繆
爵
生 
陳
惠
鈿 
郭
望
球 
一李活光 
黃
蚊
嚴
興
」 

陳
熾
源 
洪
載
有 
方
鏡
湖 
吳
銃
如 
吳
生
照 •
孫
廷
佐 
工 

焯
生 
吳
晃 
勝
賢
鄭
流 
陳
有 
黃
炳
垣
楊
和 
華
有( 

李
租
 
李
容
贊 
郭
意
伯 
楊
臥
薪 
劉
從
富
，鄭
重
平
， 

真
重
生 
林
連
六
郭
總
梁
氏
方
錦
耀
一
繆 
M-e
 
:
 

陳
三
賢 
鄭
成
祖 
位
華
森 
林
年 
李
社
房 
陳
有
成 

2  

鄧
發 
無
名
氏 
曹
美
定
周
堅
某
西
婦
，楊
廉
」 

簡 
泗 
英
逢
源 
鄭
華
軒 
怡
香 餅
店 
新
機
明 
合
生
號
一 

國
光
號 
，永
華
號 
王 
淡 
大
漢
報
「
湯
百
福
「華
英
書
報
人 

周
池 
羅
九 
瑞
興 
社
垣 
朱
去
非 
發
記
菓
槌 
»
源■
」 

劉
蓮
德 
張
華
勳 
關
國
銘
一
廣
裕
隆 
楊
月
山
劉
「奕
  

1

 一 

虎
臣 
炳
源 
肇
利 
王
永
芳 
永
芳
夫
人 
加
拿
大
晨
報
；上 

馬
超
庸 
雷
鳴
夏 
謝
順
益 
馬
鏡
池 
雷
夢
熊

*.-文
儆.
ti 

鄭
朋 
李
亮
芬 
e

京
餐
館 
陳
立
新
，
熙
，遥
1

陳5
各
孤 

林
菊
女
士 
黃
權
章 
殷 
允
，林
源
有 
簪
福
，.
陳
祇

|1,励 

廖
存 
陳
德
業 
劉
球 
馬
添
勝 
李
苗
， 煥
廷
痛
入
吗
老8
 確 

鄭
泰
來 
陳
杏
棠 
林
新 
劉
明
昭 
陳
一
幅
奉

®. 薛
餐
8K
1I 

周
金
溢 
楊
全 
雷
祖
昌 
陳
華
有
吳
壽
頤 
•?奔
桂
嫌
资Ili  

蕭
其
勝 
林
張
有 
朱
壽 
東
方
裁
縫
店 
楊
金
華
：
孫
松ii

褊 

鄭
寬 
高
己
丑 
黃
超
衍 
黃
紀
有:
鄭
勝
，美
容
女
養11  

馮
仲
屛 
陳
翠
娥
女
士
，一

桂
英
女
士 
亞
茂 
華
僑

梁二妹女王：黎 * 

:J
8

懷
春
女
士 
厂: 

酒
樓 
美
金
女  
 

$,
、•鄭

韻

81 

丹
桂
女
士
月
容
女
士I
^
^
i
.
.
^
^

送

宀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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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1
 一

/
•
■
兩万一轟斃瑞典人 
、产
溫
尼
辟
坤
什
八 

日
省
。。瑞
典
人
丕
臣
氏
；
年
卄
八
歳
？，上
星
期 

一 在
爾
美
愼
地
方
。、、被
移
民
員
扣
留:
指
爲
私 

自
入
加
，"
後
丕
氏
由
覊
留
所
逃
出
。八欲往美國 

警
天
基
拔
及
騎
差
立
巴
氏
。。跟
踪
偵
尋
；
喝
其 

受
捕
。。基
氏
上
前
伸
手
欲
將
其
拘
捕
：
拒
伊
竟 

拔
鎗
向
基
氏
頭
部
放
鎗
皆
响
；
幸
不
中
基
氏
Co 

立
氏
旋
各
抽
鎗
向
其
轟
擊
：
將
該
逃
犯
轟
斃 

■
小■
以
身
作
則 
▲
坎
問
頓
埠
廿
八
日
電
。" 

警
衙
法
官
者
富
氏
，。因
駕
汽
車
轉
角
過
于
迫
近 

。。自
違
法
律
，、是
晨
該
法
官
府
堂•自
言
犯
法
，。

阪̂

^

疑

關 
岑
拔
刃 

域
埠
達
權
總
社
啟

■
理
財

V  
O
A
域

埠

致

公

總

堂

通

吿
 

啟
者
案
據
金
門
五
洲
致
公
總
堂
布
吿
選
國
昆
仲
甄
青
君
被
駐 

廣
州
國
民
黨
朋
代
表
余
和
鴻
一
寺
誣
揑
加
害
遇
難
廣
州
洪
門
昆
仲 

義
憤
塡
胸
現
金
墨
致
公
堂
熱
親
大
會
織
决
本
年r
一 月
初
叁H
 

爲
追
悼
殒
黨
烈
士
甄
桂
瑞
之
期
仰
各
地
度
公
總
分
堂
及
洪
門
團 

體
是"
均
應
卜
中
截
黨
旗
以
誌
哀
悼
等
情
爲
此
仰
我
加
屬
公
堂 

V
 體
遵
照
於
該H
.

卜
牛
截
黨
旗
共
发
哀
悼
自
軌
聯
詠
詞
膊
儀
等 

仰
折
憤
早
直
寄
全
墨
致
公
總
堂
収
受
叮
也

- 

駐
果
西
籽
致
公
堂
西
文
址
住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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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ong

 T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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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.氏
國

1
-

。。內
裝
有
數
千
元
現
歛
及
郵
酒
票
。。匪
拔
鎗
向 

溫
地
辟
埠
鐵
路
郵
政
主
計
麥
化
臣
氏
及
工
人
指 

嚇"
。欲
從
該
凄
後
遁
人
，麥
氏
勇
敢
突
前
將
該 

匪
推
入
巷
内
；搶
囘
郵
句:
   

^
連
放
鎗
兩
響
不 

中
。時
有
一
汽
車0
該
砲
等
候
，期
即
豊
車
相
與 

驟
馳
，!••]西
而
去

•

域
埠
達
權
一

紀

反•■2

念

預

吿

本

總

社

謹

擇

於

十

壹

月

九

號
 

舉

行

九

週

紀

念

慶

典

統

請

我
 

洪

門

昆

仲

屆

期

光

臨

助

慶

指
 

示
一
 
切

曷

勝

榮

幸

域

埠

達

權

總

社

啟

‘

A
承
 
受
 
廣
 
吿
 

啟
者
黄
生
公
司
生
意
原H
合
股
而
做
今
吳
華
生 

黃
春
義
二
人
志
圖
別
業
願
将
自
己
名.下
所
佔
之 

股
退
出
項
與
本
公
司
承
受
準
於
拾
嚙
月
三
號
在 

本
店
當
衆
交
易
如
有
中
西
人
等
與
吳
華
生
黃
春 

義
數
口
裡
輔
未
淸
者
請
屆
期
携
皺
到
來
理
妥
如 

過
期
不
到
乃
是
自
懐
自
交
易Z
後
仍
用
黃
生
公 

司
無
論
生
意
盈
虧 
一 槪
與
吳
華
生
黄
春
髭
無
涉 
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 

黄
生
公
司
啟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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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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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本
公
司
有
耕
園
肥
料
出
賣
毎
車
取
價
銀
豈 

元
成
都
論
卡
計
者
另
議
華
友
光
顧
格
外
歡
迎
本 

店
在
北
班
拿
卑
區
皇
家
街

EndoC 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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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o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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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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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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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
朝

香

港

滙

價

每
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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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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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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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印
明
年
之
中
西
合
璧
陰
陽
曆

初

日

覇

缎

公

司

精
美
廉
價
迅
速
滿
意
周
耀
初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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咎
八̂
^
錫
龍
藥
則
靈 

靈
魂
亦
殺
滅
。。彼
等
不
獨
犯
罪
。。且
爲
傳
染
病 

之
中
点
。。傳
染
他
人
。。繼
續
爲
患
公
，C 

0
0

。
邦
人
相
爭
警
衙
得
利 
▲
華
人
廖
安
。。 

被
控
于
廿
七
晚
在
片
打
街
七
號
。。毆
擊
華
人
吳 

兆案一。昨
晨
到
警
衙
』。与
法
官
芬
利
氏
審
訊
。。 

廖
氏
被
指
用
足
踢
吳
兆
胃
亂1
。官
判
罰
款
十
元 

.

PC..否
則
監
禁
二
拾
日
。。 
〔人
名
譯
音
〕 

毕
永
寬
被
控
廿
五
日
在
丹
利
威
街
住
宅
。。持
手 

拜
砍
窗
里
樹
津
案
。。昨
中
法
官
判
罰
欵
二
十
五 

元
。。否
則
入
獄
叁
十
天

一006

酒
案
未
狗 
▲
葛
都
化
街
政
府
酒
房
賣 

一
胸
工
人
麥
乾
尼
氏
力
住
美
威
路
街
壹
一 

22九
號 

話
08
前
晚
被
拘
控
爲
盜
酒
稅
票
案
。。昨
日
到
堂 

^
官
准
令
具
保
釋
出
。。延
至.卜
月
四
號
審
訊
。。 

核
酒
店
工
人
尼
路
愼
氏
。
被
控
盜
賣
酒
稅
票
案 

2.已
具
保
釋
出
。e
華
商
李
卜
〔譯
音.被
指
私
藏 

商
税
票
案
。C
亦
延
至
拾
壹
月
四
號
提
訊:
警
員 

或
暮
行
拘
拿
云

』。0
0

南
會
案
之
報
吿 
A

大
陪
審
員
現
會
議 

.
0.0 
擬
於
今
日
遞
呈
關
於
市
蔑
案
之
長
報
吿
』C
與 

别
官
瑪
菲
氏
。聞
此
案
之
起
点
。在
報
吿
內
占
一 

粧
份
重
要
。。據
此
報
吿
。。謂
有
豈
部
份
官
員
。。 

是
否
再
有
激
烈
之
舉
動
發
現
，。不
得
而
知
。。但 

聞
汗
多
大
審
員
。。以
爲
殺
死
該
女
之
真
相
。。尙 

耒
查
悉
。。或
要
再
施
嚴
辣
手
段
。C

以
破
該
案
，。 

.
審
員
幷
考
盧
條
陳
善
法
。C
以
懲
辦
營
毒
藥
業
及 

有
毒
藥
癖
之
人
云

『0
©
0

四
百
餘
人
偷
入
美
境 
A

駐
本
埠
之
美 

移
民
員
麥
高
雲
言
稱
。。是
年
七
月
壹
號
。。美
國 

X: 移
殴
例
施
行
後>
。外
人
由
卑
詩
省
境
界
偷
連 

一過美者。(一
不
下
四
百
餘
人
。。有
男
女
四
十
名
被 

痴
。算
餘
漏
綱
者
。。係
乘
廿
壹
名
官
員
不
覺
潜 

超•)Q
彼
至
用
電
船
自
由
車
及
各
種
輸
連
方
法c
。 

以
私
運
外
人
越
境

-
0
0

、@
少
女
盜
帽
監
半
年 
▲
西
女
晏
拿
役
文 

氏
。，年
十
九
歲"
。被
控
在
活
核
公
司
帽
部
盜
去 

.女
帽
壹
件
。。星
地
宣
日
審
訊
服
罪
，
昨
日
法
官 

e

氏
例
處
監
禁
六
個
月c
。以
示
儆
戒1
據
該
店 

，債
探
神QO
時
有
許
多
婦
女
在
該
處
試
戴
新
帽
。。 

。迨
賣
帽
女
子   

<
 背
時
。C
晏
氏
即
持
新
帽
行
去
。。 

1:下
舊
帽
於
後
云

"
0
0
0

早
休
業
例
候
再
議 
▲
特
別
市
董
事
會 

一凌
#•-.
七
日
由
市
參
事
加
拔
氏
主
席
。。發
表
將
早 

宀
休
業
例
取
消
之
飴 ®
'

市
律
師
威
廉 
隽
出
本 

一X-'前
在
法
衙
控
吿
違
早
休
業
例
之
案
。累
失
 

殷
年
此
事
當
由
市
會
再
行
考
慮
方
可
表
决
。。零 

活
商
人
會
。。欲
施
行
該
例
。
故
市
會
定
下
星
期 

，二
開
會CO
俾
聽
者
得
有
機
會
討
論
各
種
善
法 

_
@
0
0

黃
澤
魚
附
往
東
亞
，△
現
時
開
始
輸
運 

.黄$$*
往
東
亞
。。在
占
尾
利
士
附
近
所
捕
之
黃 

漂
S
0
,

現釣
有一四百噸；
己
在
雲
高
華
島
東
方 

$
 量
箱
CO
西
方
海
岸
所
做
之
箱
頭
。C

亦
與
此 

「矗
等
书
此
等
一
黃
澤
。。盡
附
往
中
國
。。特
著
者 

每
需
懲$
通
葛
輸
往
該
處
商
塲
。。鹹
沙
文
魚

亞
。。但
全"

。。是
季
雖

本
銀
水
低
跌
。。然
有
數
千
噸
此
種
鹹
沙
文
魚
。。 

由
日
人
辦
理
。"
附
往H
本

0
0
◎

獵
人
曾
建
議
新
例 
A

卑
詩
獵
人
會
。。 

前
晚
在
展
覽
會
室
内
叙
議
。。表
决
於
獵
較
時
期 

內
；宜
施
嚴
例
，此
議
決
案
將
條
陳
於
遊
獵
部
。 

該
會
請
求
當
局
；
凡
有
仑
及
別
人
或
任
意
傷 

害
牲
畜
者
。C

卽
將
其
牌
照
取
消
五
年
。。若
有
殺 

死
者
。。則
永
遠
將
其
牌
照
取
消
。。再
爲
在
獵
塲 

保
護
四
肢
生
命
計
。，幷
請
求
凡
發
牌
照
與
靑
年 

人
。。該
靑
年
個
有
傷
害
情
事
做
出
。。則
將
其
父 

母
或
隨
行
監
護
者
拘
留
？
所
有
傷
害
要
其
担
負 

。。會
議
時
某
一
區
農
夫
報
吿
。。—
人
在
其
田
塲 

射獵丿。實
屬
不
合
，。故
决
定
求
以
此
區
爲
保
存 

所
。。禁
止
在
該
處
射
獵
，。衆
人
幷
力
反
對
獵
例 

。。准
農
夫
自
由
在
其
田
塲
射
山
鶏,
。

加

屬

新

聞

- 

◎

汝

利

愼

公

堂

歡

迎

新

會

員
 

汝
利
愼
函
。。盟
長
李
希
寰
先
生
。，卄
四
日
由
列 

必
珠
抵
本
埠
；
致
公
堂
各
昆
仲
，。請
先
生
開
檀 

。。大
放
洪
門
，少
年
義
士
數
名
加
入
。極
爲
鬧
熟 

■
•
■
捜
懂
八
干
无
珠
寶 
■
域
埠
卄
八H
電 

00 
日
本
船
卡
加
丸:
上
十
期
六
由
遠
東
抵
埔- 

稅
精
員
佐
治
那
利
七
氏
，一
在
該
船
搜
獲
珍
珠
及 

鑽
石
宣
宗
。，値
銀
八
广
元
；
物
主
之
律
師
那
列 

士
及
布
烈
朵
氏
。不
肯
将
關
於
該
捜
獲
事
宣
洩 

OO聞
物
主
係
該
輪
乘
客
，由H
本
抵
港
：
現
其 

行
李
雖
被
稅
關
扣
留
：
然
伊
版
欲
赴
舍
路
埠
云 

■
一■■
加
捐
學
款
之
同
聲
相
應 
A

滿
地
可
函 

"
。開
僑
譚
君
俊
榮 
捐
助
開
卄
-:百
金:
已
誌 

昨
報
。、嗣
該
募
捐
員
吳
謝
二
代1
以
俊
榮
代
平 

昔
熟
心
公
益

—尤
注
意
於
興
學
：
艮
其 
濟
狀 

况
。。較
爲
活
動:
是
以
續
行
勸
之
、。俊榮一:
慨 

然
加
至
五
白
金
二
與
日
前
穩
梳
埠
之
李
雄
錫
君 

。。初
捐
三
百
金
、續
加
至
五
百
。。李
杰
柴
君
與 

其
姪
輩 
。初
爲
其
父
李
億
大
祖
捐
四
百
金
、
續 

亦
加
至6

百
。。李
成
初
君
捐
豈
百
五
十
金
：
李 

洙
偉
君
釘
捐
五
拾
金
：
續
各
加
至
二
百
一
九
卜
金 

。。李
樹
楠
君
先
旣
自
捐
一 
千
金
，「續
乂
爲
其
德 

配
吳
夫
人
捐
五
拾
金
。。乂
滿
地
可
埠
余
則
章
君 

。。初
捐
當
百
金
。。績
加
至
二
百
五
擀
金
；
譚
傳 

楡
君
初
自
捐
九
拾
金
爲
續
乂
爲
其
德
配
吳
夫
人 

捐
五
拾
金
。二
宣
若
同
聲
相
應
也
者
，。此
足
徵
樂 

善
不
倦
。。深
具
同
情
。。語
云
德
不
孤
。0

必
有
鄰 

。。此
之
謂
也
歟
。。

■
■
■
好
久
的
坐
毋
監
多
言 
▲
滿
地
可
埠
卄 

七
日
電
一
前
駐
本
埠
修
才
領
事
馬
拉
貴
氏
口 

因
串
謀
瞞
欺
稅
關
私
連
麻
醉
藥
入22 :
被
拘
于 

案
。。由
特
別
會
議
法
衙
判
官
的
茄
利
氏
、，判
監 

六
個
月
。。班
領
事
不
服
。。上
訴
於
控
訴
院
。、現 

該
院
復
判
令
定
要
入
獄
。。毋
多
生
異
議 

•
•
■
匪
制
郵
車
不
遂 -•▲
瓶
市
阻
埠
卄
七
日 

電
。。是
晚
有
匪
蒙
面
具
。。行
刼
詩
丕
亜
第
五
十 

三
號
車
輛
。。有
壹
匪
由
車
西
扯
去
壹
担
保
郵
包

产
；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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